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粤高法〔2008〕29号

关于印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
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全省各级人民法院：

2008年1月29日，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在深圳召开了全省流动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广东省妇女儿童事业取得的显著成绩，提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妇女儿童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要求明确任务、突出重点、扎实推进我省妇女儿童工作，并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妇女儿童工作的领导。现根据会议精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若干意见》，请认真组织学习，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贯彻落实。

二ＯＯ八年二月四日

（此件发至人民法庭）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若干意见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任务和神圣职责。全省各级法院要充分发挥审判工作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职能作用，不断强化对妇女儿童在政治、经济、社会、人身和教育等方面权益的司法保护力度，及时有效地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现根据全省流动妇女儿童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法院工作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明确指导思想，将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作为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常抓不懈

全省各级法院要组织广大审判干部认真学习、深入理解《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义务教育法》，特别是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把贯彻执行好法律法规、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与各项审判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为审判工作更好地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全省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要明确指导思想，进一步增强“四个保护”观念，运用司法手段积极推进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工作：一是全面保护的观念。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各项审判工作都要贯彻全面保护的原则，使人民法院成为妇女儿童敢于主张权利的正义场所。二是特别保护的观念。妇女儿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需要给予特别保护，在审理涉及妇女儿童权益的案件时适当采取有别于其他案件的方式和措施，既要保护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又要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三是优先保护的观念。对涉及妇女儿童权益的案件优先处理，对依法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医疗费、抚恤金的妇女儿童优先保护，涉及老年妇女生活困难的赡养案件，要依法适用先予执行制度，以解决老年妇女生活的燃眉之急。四是延伸保护的观念。把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工作向前向后延伸，通过处理非诉讼案件、对办结的案件进行回访、开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法律咨询活动和征求妇联组织意见等，扩大维权工作的社会效果。
二、要依法快审快结涉及侵犯妇女儿童权益的犯罪案件，保护妇女儿童的人身、财产安全
全省各级法院要用足刑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采取有力措施严厉打击各种侵犯妇女儿童权益的犯罪活动，快审快结涉及侵犯妇女儿童权益的犯罪案件，依法严惩各类严重犯罪分子，及时保护妇女儿童的人身、财产安全。同时，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要注意总结经验，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调查研究，制定应对措施。要积极配合公安、检察等部门，做好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各项工作。
三、要进一步加强对涉及妇女儿童权益的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审判工作，依法保障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人民法院审理的部分民事、经济纠纷案件与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息息相关，其中尤以婚姻家庭、未成年人人身伤害纠纷对妇女儿童权益影响较大，涉及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的内容和范围较多。全省各级法院要严格依据《民法通则》、《婚姻法》、《劳动合同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妥善处理涉及妇女儿童权益的各类民事、经济、行政纠纷案件，结合审判工作，依法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保护妇女儿童在婚姻家庭中享有的各项合法权益。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工作，依法帮助经济困难妇女儿童维护合法权益。严格按照侵权损害赔偿及相关制度，依法审理未成年人意外伤害事故案件，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四、要积极邀请妇联干部担任人民陪审员，更好地发挥审判工作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职能作用
为在审判工作中更好地维护广大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要积极邀请妇联干部担任特邀陪审员，参与审理有关涉及妇女儿童权益的婚姻家庭等纠纷案件的审理，充分发扬司法民主。全省各级法院要严格依照省法院与省妇联联合下发的《关于从妇联干部中聘请特邀陪审员的通知》，积极开展妇女陪审员的培训工作，规范聘请妇女干部参与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案件的审判活动。
五、要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继续探索建立专门的少年审判制度，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为加强全省法院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切实维护未成年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权益，全省各级法院应当严格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的有关规定，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以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全省各级法院要根据省委十届二次全会提出的继续解放思想的要求，在省法院少年法庭指导小组的指导下，深入摸索符合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特点的新路子，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建立专门审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少年法庭或合议庭，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和审判程序，把我省的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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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最高人民法院
  广东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

                                      （共印1800份）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08年2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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